
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15、16、17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臨第 1號案             類  別：勞 工 

動議人：張雪如         附議人：蕭淑芬、李寶銀、劉淑芳、黃俊源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玉如、郭燕陵、凃淑媚、林庚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茂明、林宗翰、劉惠娟、張春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翰天、陳榮妹、陳一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有關移工遭受雇主或被看護人性騷擾、性侵害後處理機制未臻

完善部分，請勞工處建請勞動部兼容被看護人權益及加害人管

制措施，納入法制規範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查就業服務法等相關規定，雇主或其家庭成員聘僱外國人從事

家庭幫傭及看護等工作，如有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法令情節重

大者，經檢察機關起訴、緩起訴或經司法機關一審判決有罪者，

於申請之日前 2 年內應不予許可聘僱外國人，並應廢止其招募

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，合先敘明。 

     二、復查，依據「加強外勞性侵害案件通報機制及相關單位業務聯

繫分工與處理原則」，各縣市勞工主管單位將雇主承認犯罪行為

文件或經縣市政府認定雇主、被看護者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有犯

罪行為之虞之相關文書或檢察官起訴書等送勞動部，勞動部將

上述資料據以核處移工轉換雇主事宜，另於電腦註記暫予管制

該雇主申請案，併予敘明。 

     三、是以，建議上揭案件倘經檢察機關起訴或緩起訴或法院判決有

罪，應依情節輕重管制上開人員 2-5年申請案；若經判決確定

後，或 5年內再犯者，則永久管控其申請案，並將加害者資料

予以公告。另，倘加害人非為被看護人，考量其仍有照護之需

求，可透過長照機構申請喘息服務，惟仍須於該申請系統註記

同住家屬犯罪之事由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原案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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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15、16、17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2號案            類  別：社 會、教 育  

動議人：賴澤民        附議人：葉國雄、尤瑞春、洪騰明、黃盛祿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賴清美、莊陞漢、楊妙月、江熊一楓 

案 由：因本縣部分經濟弱勢家庭無力負擔學校制服費用，致影響學生 

        安心就學，建請彰化縣政府補助弱勢學童，購買上學制服及體 

        育服裝費用，以減輕弱勢家庭的負擔及生活壓力。  

說  明：據 110 年 7 月份本縣國民中、小學弱勢學童有 3,000 多人，然

夏、冬季制服、運動服就要 4,500-4,800 元，又以國小為例，

一名學童伴隨成長，國小 6年期間至少需要 2套制服及運動服，

對弱勢家庭經濟負擔無疑造成雪上加霜，補助制服費用得以嘉

惠本縣弱勢學生為彰化德政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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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15、16、17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3號案              類  別：自 治  

動議人：議長謝典林      附議人：凃淑媚、曹嘉豪、凃俊任、柯振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韋達 

案 由：修正本會第 19屆第 2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名單(第 3年)，提請 審 

議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議事規則第五十八條：「本會開會期間，依業務性質

設四個審查委員會，分別審查議案，每一審查委員會置召集人

三至五人。」、第五十九條第一項：「各審查委員會之人數按議

員總數平均分配，人選及召集人由議長就議員中擬定，提出大

會通過之。……。」等規定，修正第 2審查委員會召集人之名

單。 

二、 本會第 19 屆各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原均置 5 人，因第 2 審查委

員會召集人謝彥慧議員於本(110)年 6 月 9 日因案解職，所留

遺缺擬由白玉如議員遞補，爰修正名單如附件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原案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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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屆第 2審查委員會委員名單（第 3年） 

（ 109年 12月 25日至 110年 12月 24日） 

 

 

審查 

會別 

召  集  人 
委              員 

修正前 修正後 

2 

凃  淑  媚 

尤  瑞  春 

蕭  淑  芬 

柯  振  杯 

 謝  彥  慧 

凃  淑  媚 

尤  瑞  春 

蕭  淑  芬 

柯  振  杯 

白  玉  如 

白玉如    陳銌銌   吳韋達   凃淑媚 

楊妙月    柯振杯   尤瑞春   曹嘉豪 

凃俊任    張春洋   蕭淑芬   黃盛祿 

  洪騰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5 

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15、16、17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4號案           類  別：消 防  

動議人：鄭俊雄          附議人：陳玉姫、吳淑娟、王國忠、李寶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浩誠、劉淑芳、張錦昆  

案 由：消防救火亦需因地制宜，建請縣府購置消防吊桿車，以保障縣 

        民生命財產安全案。 

說 明： 

    一、縣內各鄉鎮市雖不乏高樓層建築，但整體觀之，房屋建築還是

以三、四樓透天建築居多。一旦發生火警，不論是救助受困屋

內民眾，或是迅速撲滅火勢，如果不是出動雲梯車，就是消防

隊員利用爬梯攀上失火樓層救人滅火。 

 二、雲梯車龐然大物，出動常受地形地物限制，架設過程費時，高

樓救災固然必須倚賴，但一般三、四樓透天厝滅火救災，則難

免緩不濟急。至於由消防人員架設爬梯攀登樓層救人滅火，消

防警、義消人員雖能奮不顧身執行任務，卻難免險象環生，甚

至犧牲寶貴生命，讓人痛心不捨。 

 三、本席參與義消多年，於實地救災滅火經驗中，發現一般工程吊

桿車其吊籃可升高至三、四樓高度，以之救援受困火場民眾，

或是拉水線灌水滅火，常有立竿見影之效。 

 四、本縣多數鄉鎮既多三、四樓透天厝，而且道路寬敞者不多，為

減少火災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害，縣府實宜購置消防用吊桿

車，以縣內八個分局為單位各放置一輛，使能因地制宜發揮消

防救災功能。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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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15、16、17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5號案          類  別：農 業  

動議人：林茂明         附議人：林宗翰、白玉如、張國棟、蔡家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蕭如意、郭燕陵、賴清美、李浩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千宴、黃正盛、賴澤民、顧黃水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請縣府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議研修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 

例(老農津貼)，以年齡每十年為基礎調整提高給付金額。 

說 明：為照顧農民晚年生活現行每月給付 65歲以上老農新台幣 7,550

元屬生活補貼性質，實際生活花費所仍須其他收入或家庭成員

支持，惟隨老農年齡逐年遞增其家庭成員老邁，致家庭總收入

隨之減少，請縣府考量農民生活實際狀況建議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研修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，以年齡每十年為基礎調整

提高給付金額，以照顧經濟弱勢的老年農民。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原案通過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